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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请问四项服务中的现代服务具体包括哪

些？
答：39 号公告规定，四项服务的具体范围按

照《销 售 服 务 、无 形 资 产 、不 动 产 注 释》（财 税

〔2016〕36号印发，下称注释）执行。按照注释，现

代服务是指围绕制造业、文化产业、现代物流产

业等提供技术性、知识性服务的业务活动。包括

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

物流辅助服务、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广播影

视服务、商务辅助服务和其他现代服务。

61.我公司从事航道疏浚，是否属于提供四项
服务的范围？

答：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

（财税〔2016〕36 号印发）规定，航道疏浚属于“物

流辅助服务—港头码头服务”，属于 39 号公告所

称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四项

服务的现代服务范围。

62.纳税人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
务、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
应当如何计算？

答：2019 年 3 月 31 日前设立的纳税人，其销

售额比重按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的累

计销售额进行计算；实际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的，

按实际经营期的累计销售额计算。

2019年 4月 1日后设立的纳税人，其销售额比

重按照设立之日起 3个月的累计销售额进行计算。

63.纳税人兼有四项服务中多项应税行为的，
其销售额比重应当如何计算？

答：纳税人兼有四项服务中多项应税行为

的，其四项服务中多项应税行为的当期销售额应

当合并计算，然后再除以纳税人当期全部的销售

额，以此计算销售额的比重。

64.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
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享受增值税加
计抵减政策吗？

答：不可以，加计抵减政策是按照一般纳税人

当期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 10%计算的，只有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才可以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

65.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规定：“纳税人确定
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后，当年内不再调整”，具体是
指什么？

答：是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确定适用加计抵

减政策后，一个自然年度内不再调整。下一个自

然年度，再按照上一年的实际情况重新计算确定

是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66.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规定：“纳税人可计
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可在确定适用加计抵
减政策当期一并计提”，请举例说明如何适用该
规定。

答：举例而言，新设立的符合条件的纳税人

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如某纳税人 2019年 4月设

立，2019年 5月登记为一般纳税人，2019年 6月若

符合条件，可以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可一并

计提 5-6月份的加计抵减额。

67.按照现行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
进项税额，是否可以计提加计抵减额？

答：不可以，只有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才能

计提加计抵减额。

68.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按规定作
进项税额转出的，在计提加计抵减额时如何处理？

答：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如果发

生了进项税额转出，则纳税人应在进项税额转出

当期，相应调减加计抵减额。

69.增值税加计抵减额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答：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可抵扣进项

税额×10%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上期末加计抵减

额余额＋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调减加计

抵减额

70.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有简易计税方法的应
纳税额，其简易计税方法的应纳税额可以抵减加
计抵减额吗？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有简易计税方法的应

纳税额，不可以从加计抵减额中抵减。加计抵减

额只可以抵减一般计税方法下的应纳税额。

71.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按规定计提的当期加
计抵减额，应当如何抵减应纳税额？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当期应纳税额大于零

时，就可以用加计抵减额抵减当期应纳税额，当

期未抵减完的，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7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如果当期应纳税额等
于零，则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如何处理？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如果当期应纳税额等

于零，则当期计提的加计抵减额全部结转下期继

续抵减。

73.符合条件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劳
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是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

跨境应税行为不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其对应的进

项税额也不能计提加计抵减额。

74.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邮政
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以下称四
项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纳税人在计算销售额占比时，是
否应剔除出口销售额？

答：在计算销售额占比时，不需要剔除出口

销售额。例如某纳税人在计算销售额占比的时

间段内，国内货物销售额为 100万元，出口研发服

务销售额为 20 万元，国内四项服务销售额 90 万

元，应按照（20+90）/（20+90+100）来进行计算占

比。因该纳税人四项服务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

比重超过 50%，按照规定，可以享受加计抵减政

策。但需要说明的是，按照 39号公告规定，纳税人

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不适用加计抵减

政策，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

75.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兼营出口货物劳务、发
生跨境应税行为且无法划分不得计提加计抵减
额的进项税额，应当如何处理？

答：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当期

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出口货物劳务和

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销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

76.加计抵减政策执行到期后，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结余未抵减完的加计抵减额如何处理？

答：加计抵减政策执行到期后，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停止抵减。

77.假设A公司是一家研发企业，于2019年4
月新设立，但是4-7月未开展生产经营，销售额均
为0，自8月起才有销售额，那么A公司该从什么时
候开始计算销售额判断是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

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规定，2019年 4
月 1日后设立的纳税人，根据自设立之日起 3个月

的销售额判断当年是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如果

纳税人前 3个月的销售额均为 0，则应自该纳税人

形成销售额的当月起计算 3个月来判断是否适用

加计抵减政策。因此，A公司应根据 2019年 8-10
月的销售额判断当年是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78.如果某公司 2019年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且截至2019年底还有20万元的加计抵减额余额
尚未抵减完。2020年该公司因经营业务调整不
再适用加计抵减政策，那么这20万元的加计抵减
额余额如何处理？

答：该公司 2020 年不再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则 2020年该公司不得再计提加计抵减额。但是，

其 2019 年未抵减完的 20 万元，是可以在 2020 年

至 2021年度继续抵减的。

79.纳税人符合加计抵减政策条件，是否需要
办理什么手续？

答：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

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规定，适用

加计抵减政策的生产、生活服务业纳税人，应在

年度首次确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时，通过电子税

务局（或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交《适用加计抵减政

策的声明》。

80.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怎么申报加
计抵减额？

答：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生产、生活服务业

纳税人，当期按照规定可计提、调减、抵减的加计

抵减额，在申报时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

列资料（四）》“二、加计抵减情况”相关栏次。

81.纳税人当期按照规定调减加计抵减额，形
成了负数怎么申报？

答：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生产、生活服务业

纳税人，当期发生了进项税额转出，按规定调减

加计抵减额后，形成的可抵减额负数，应填写在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四）》“二、加计抵

减情况”第 4列“本期可抵减额”中，通过表中公式

运算，可抵减额负数计入当期“期末余额”栏中。

82.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以前税款所
属期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怎样进行申
报？

答：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生产、生活服务业

纳税人，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可在确

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当期一并计提，在申报时填

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四）》“二、加

计抵减情况”第 2列“本期发生额”中。

83.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四项
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如果纳税人享受差额计税政策，
纳税人应该以差额前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参
与计算，还是以差额后的销售额参与计算？

答：应按照差额后的销售额参与计算。例

如，某纳税人提供服务，按照规定可以享受差额

计税政策，以差额后的销售额计算缴纳增值税。

该纳税人在计算销售额占比时，货物销售额为 2
万元，提供四项服务差额前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共 20万元，差额后的销售额为 4万元。则应按

照 4/（2+4）来进行计算占比。因该纳税人四项服

务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按照规

定，可以享受加计抵减政策。

84.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四项
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请问这里50%含不含本数？

答：这里的“比重超过 50%”不含本数。也就

是说，四项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

重小于或者正好等于 50%的纳税人，不属于生产、

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不能享受加计抵减政策。

85.某纳税人在2019年 3月 31日前设立，但
该纳税人一直到3月31日均无销售收入，如何判
断该纳税人能否享受加计抵减政策？

答：对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设立、但尚未取得

销售收入的纳税人，以其今后首次取得销售收入

起连续三个月的销售情况进行判断。假设某纳

税人 2019年 1月设立，但在 2019年 5月才取得第

一笔收入，其 5月取得货物销售额 30万元，6月销

售额为零，7月提供四项服务销售额 100万元。在

该例中，应按纳税人 5月-7月的销售额情况进行

判断，即以 100/（100+30）计算。因该纳税人四项

服务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按照

规定，可以享受加计抵减政策。

86.某纳税人在2019年4月1日以后设立，但
设立后三个月内，仅其中一个月有销售收入，如
何判断该纳税人能否享受加计抵减政策？

答：按照现行规定，2019年 4月 1日后设立的

纳税人，按照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计算

判断销售额占比。假设某纳税人 2019 年 5 月设

立，但其 5月、7月均无销售额，其 6月四项服务销

售额为 100 万，货物销售额为 30 万元。在该例

中，应按照 5-7 月累计销售情况进行判断，即以

100/（100+30）计算。因该纳税人四项服务销售额

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按照规定，可以享

受加计抵减政策。

87.某纳税人在2019年4月1日以后设立，但
设立后三个月内均无销售收入。如何判断该纳
税人能否享受加计抵减政策？

答：2019年 4月 1日后设立的纳税人，自设立

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全部为零的，以其取得销

售额起三个月的销售情况进行判断。假设某纳

税人 2019年 5月设立，但其 5月、6月、7月均无销

售额，其 8 月四项服务销售额为 100 万，9 月销售

额为零，10月货物销售额为 30万元。在该例中，

应按照 8-10月累计销售情况进行判断，即以 100/

（100+30）计算。因该纳税人四项服务销售额占

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按照规定，可以享受

加计抵减政策。

88.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如何在增值
税纳税申报表的主表上体现加计抵减额？

答：为落实加计抵减政策，一般纳税人加计

抵减额体现在主表第 19 栏“应纳税额”。对适用

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主表第 19栏“应纳税额”

栏按以下公式填写。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第 11栏“销项

税额”“一般项目”列“本月数”-第 18栏“实际抵扣

税额”“一般项目”列“本月数”-“实际抵减额”

本栏“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第 11 栏

“销项税额”“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第 18栏

“实际抵扣税额”“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
“实际抵减额”

“实际抵减额”是指按照规定可从本期适用

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中抵减的加计抵

减额，分别对应《附列资料（四）》第 6行“一般项目

加计抵减额计算”、第 7 行“即征即退项目加计抵

减额计算”的“本期实际抵减额”列。

89.如果某公司在2019年 4月确认适用加计
抵减政策，当月销售咨询服务，涉及销项税额30万
元（税率6%），当月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为25万元，
那么4月加计抵减额和应纳税额应当如何计算？

答：按照《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

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15号），

依据加计抵减额计算公式和一般纳税人申报表

填写说明，纳税人在 4 月的加计抵减额和应纳税

额计算如下：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四）》（以下称

《附列资料（四）》）“二、加计抵减情况”“本期发生

额”＝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10%＝25×10%＝2.5
（万元）。

《附列资料（四）》“二、加计抵减情况”“本期

可抵减额”＝“期初余额”+“本期发生额”-“本

期调减额”＝0+2.5-0＝2.5（万元）。

由于主表第 11栏“销项税额”-第 18栏“实际

抵扣税额”＝30-25＝5（万元）>《附列资料（四）》

“二、加计抵减情况”“本期可抵减额”，所以《附列

资料（四）》“二、加计抵减情况”“本期实际抵减

额”＝“本期可抵减额”＝2.5万元。

主表第 19 栏“应纳税额”＝第 11 栏“销项税

额”-第 18栏“实际抵扣税额”-《附列资料（四）》

“二、加计抵减情况”“本期实际抵减额”＝30-25-
2.5＝2.5（万元）。

以上各栏次均为“一般项目”列“本月数”。

90.纳税人因前期购买不动产尚未抵扣完毕
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在2019年 4月 1日以后转入
抵扣时，是否可以计算加计抵减额？

答：按照 39 号公告规定，纳税人取得不动产

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可自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起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对于该部

分进项税额，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可在

转入抵扣的当期，计算加计抵减额。

91.某纳税人于 2019 年 5月 10日新办并登
记为一般纳税人，5-7月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
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以下称四项服务）的销
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未超过50%，但是6-8
月的比重超过50%，能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

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以下简称“39
号公告?”）规定，2019 年 4 月 1 日后设立的纳税

人，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符合规定条件

的，自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之日起适用加计抵减政

策。上例中，纳税人设立起 3个月（5-7月）的四项

服务销售额比重不符合公告条件，不能适用加计

抵减政策。

需要说明的是，上例中的纳税人 2019年内不

能适用加计抵减政策；2020年可以根据上一年的

实际情况重新确认可否享受这个政策。

92.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邮
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取得的销
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纳税人在计算销售额占比时，是否应剔除免税销
售额？

答：在计算销售占比时，不需要剔除免税销

售额。一般纳税人四项服务销售额占全部销售

额的比重超过 50%，按照 39 号公告规定，可以享

受加计抵减政策。

93.2019年 4月1日后，纳税人为享受加计抵
减政策，在生产、生活性服务业计算四项服务销
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时，是否应包括稽查查
补销售额或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

答：39 号公告规定，一般纳税人四项服务销

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可以享受

加计抵减政策。在计算四项服务销售占比时，销

售额中包括申报销售额、稽查查补销售额、纳税

评估销售额。

94.A 公司是 2018 年 1 月设立的纳税人，
2018年9月登记为一般纳税人。A公司应以什么
期间的销售额来判断是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是仅计算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以后的销售额吗？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

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以下简称“39
号公告”）第七条规定，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

现代服务、生活服务（以下统称四项服务）取得的

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一般纳税

人，自 2019年 4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允许

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应纳税

额（统称加计抵减政策）。2019 年 3 月 31 日前设

立的纳税人，以 2018年 4月至 2019年 3月期间的

销售额判断是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按照上述规定，在计算四项服务销售额占比

时，一般纳税人在属于小规模纳税人期间的销售

额也需要参与计算。因此，A 公司应按照自 2018
年 4月至 2019年 3月期间的销售额来计算四项服

务销售额占比。

95.可以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一般纳税
人，在计算四项服务销售额占比时，是否应包括
简易计税方法的销售额？

答：39 号公告第七条第（一）项规定，一般纳

税人四项服务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可以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按照增值税暂

行条例和营改增试点实施办法的规定，销售额是

指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销售额和按

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销售额。因此，在计算四

项服务销售额占比时，纳税人选择适用简易计税

方法计税的销售额应包括在内。

96.请问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其
2019年 4月的期末留抵税额，能否在5月税款所
属期按照10%计算加计抵减额？

答：按照 39 号公告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纳

税人应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 10%计提当期

加计抵减额。在 2019 年 5 月税款所属期计算加

计抵减额时，4月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不属于

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不能加计 10%计算加计抵

减额。

97.B 公司是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
2019 年 4 月因发行债券支付 20 万元的贷款利
息，其对应的进项税额能否加计10%计算加计抵
减额？

答：39 号公告第七条第（二）项规定，按照现

行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

加计 10%计算加计抵减额。《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号印发）第二十七条

第（六）项规定，纳税人购进贷款服务的进项税额

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因此，B 公司 20万元贷

款利息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不能加计 10%计算加

计抵减额。

98.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抵减前的应
纳税额等于零的，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会不会
影响期末留抵税额？

答：39号公告第七条第（三）项规定，适用加计

抵减政策的纳税人，抵减前的应纳税额等于零的，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全部结转下期抵减。因此，

加计抵减额不会对期末留抵税额造成影响。

99.兼营四项服务的一般纳税人，在计算四项
服务销售额占比是否符合加计抵减政策条件时，
是其中某一项服务销售额占比必须超过50%，还
是四项服务合计销售额占比超过50%？

答：39 号公告第七条第（一）项规定，一般纳

税人四项服务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可以适用加计抵减政策。这里的“四项服

务销售额”，是指四项服务销售额的合计数。因

此兼营四项服务的纳税人，应以四项服务合计销

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是否超过 50%，判断其

是否可以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100.请问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是否
只有四项服务对应的进项税额允许加计抵减？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

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以下简称“39
号公告”）第七条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允许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

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应纳税额

（以下称加计抵减政策）。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

税人，是指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

生活服务（以下称四项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

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根据上述规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

人，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均可以加计 10%抵减应

纳税额，不仅限于提供四项服务对应的进项税

额。需要注意的是，根据 39号公告第七条第（四）

项规定，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

为不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

计提加计抵减额。

101.请问前期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
发生进项税额转出的，应在什么时间调整加计扣
减额？

答：按照 39 号公告第七条第（二）项规定，已

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如果发生了进项税

额转出，纳税人应在进项税额转出当期，相应调

减加计抵减额。

102.我公司既从事国内贸易也兼营出口劳
务，其他条件均符合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要求，
但无法划分国内业务和出口业务的进项税额。
请问我公司能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答：39 号公告第七条第（四）项规定，纳税人

兼营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且无法划

分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按照以下公

式计算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

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当期无

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出口货物劳务和发

生跨境应税行为的销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

因此，如果你公司符合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

条件，但无法划分国内业务和出口业务的进项税

额，你公司仍适用加计抵减政策，但应按上述规

定计算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

103.加计抵减政策执行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请问政策到期前纳税人注销时结余的加计抵
减额如何处理？

答：39号公告第七条第（六）项规定，加计抵减

政策执行到期后，纳税人不再计提加计抵减额，结

余的加计抵减额停止抵减。加计抵减政策执行到

期前纳税人注销，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同样适用上述

规定，不再进行相应处理。需要说明的是，此处加

计抵减额的结余，包括正数也包括负数。

104.纳税人计算四项
服务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
的比重来确定是否适用加
计抵减政策时，全部销售
额除一般项目外，是否包
括即征即退项目的销售
额？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

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第七条第一项

规定，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邮政

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

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计算

全部销售额时，既包括一般项目的销售额，也包

括即征即退项目的销售额。

105.我公司符合加计抵减政策，2019年 4月
1日以后取得了原 16%、10%税率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其进项税额是否可以计算加计抵减额？

答：39 号公告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纳税人应

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 10%计提当期加计抵

减额，按照现行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

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你公司如果符合

加计抵减政策，2019 年 4 月 1 日以后取得 16%、

10%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要符合进项税额

抵扣规定，就可以参与计算加计抵减额。

需要提醒的是，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

跨境应税行为不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其对应的进

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

106.假设 A企业 2019年 11月成立，2019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四项服务销售额占比超过
50%。请问A企业能享受加计抵减政策吗？

答：39号公告第七条规定，2019年 4月 1日后

设立的纳税人，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符

合规定条件的，自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之日起适用

加计抵减政策。A 企业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的四项服务销售额占比超过 50%，可以享受加

计抵减政策。

107.如果某企业 2019年 10月份被查补（评
估）出所属期 2018 年 10 月的销售额 100 万，该
100 万是否可以作为2019年10月份的销售额参
与计算四项服务销售额的占比？

答：稽查查补销售额和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

应作为查补税款申报当月 (或当季)的销售额参与

计算四项服务销售额的比重。该例中，企业在

2019 年 10 月份被查补（评估）的 100 万应作为申

报查补（评估）税款当月的销售额参与四项服务

销售额的计算。

108.假设 A企业 2019年 11月成立，2019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四项服务销售额占比超过
50%。请问，为判断2021年是否能享受加计抵减
政策，计算2020年四项服务销售额占比时，2020
年1月份的销售额是否参与计算？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

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第七条规定，

2019年 4月 1日后设立的纳税人，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登记为一

般纳税人之日起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纳税人确定

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后，当年内不再调整，以后年

度是否适用，根据上年度销售额计算确定。该例

中，为判断 2021 年是否能享受加计抵减政策时，

2020 年 1 月份的销售额应参与计算 2020 年四项

服务销售额的占比。

109.假设某公司 2019年已适用加计抵减政
策，但由于2019年四项服务销售额占比未达标，
2020 年不再享受加计抵减政策。请问，该公司
2019年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在2020年
发生进项税额转出时，需要纳税人在2020年继续
核算加计抵减额的变动情况吗？

答：39 号公告第七条规定，加计抵减政策执

行到期后，纳税人不再计提加计抵减额，结余的

加计抵减额停止抵减。因此在政策到期前，纳税

人应核算加计抵减额的变动情况。该例中，如果

纳税人 2019 年有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可以在 2020
年继续抵减；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在

2020年发生进项税额转出时，应相应调减加计抵

减额。

110.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应在年度
首次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时，提交《适用加计
抵减政策的声明》，请问手续怎么办理？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

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14
号）第八条规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生产、生活

性服务业纳税人，应在年度首次确认适用加计抵

减政策时，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前往办税服务厅）

提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

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提交声明时，系统将

自动显示《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纳税人选

择政策适用年度和所属行业，录入计算期内四项

服务的销售额和总销售额后，信息系统将帮助纳

税人自动填写其他内容。纳税人在确认相关信

息准确无误后，即可提交声明。纳税人到办税服

务厅提交声明时，税务部门会提供免填单服务，

纳税人只要将上述 4 项信息告知窗口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会预填好声明内容，交由纳税人确认，

如果信息准确无误，纳税人盖章后即可提交。税

务部门将在 4 内月底前完成相关系统功能改造，

待系统升级后纳税人就可以通过上述两种途径

提交声明。

111.A公司2019年 4月 1日成立并登记为一
般纳税人。2019年4月至2020年2月取得了进项
税额但销售收入为0。2020年 3月至5月发生销
售行为，且四项服务销售额占比超过50%。请问
该纳税人2019年和2020年是否适用加计抵减政
策？如果适用，可否补提2019年的加计抵减额？

答：39号公告第七条规定，2019年 4月 1日后

设立的纳税人，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符

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自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之日起

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如果纳税人成立后一直未

取得销售收入，以其首次取得销售收入起连续三

个月的销售情况进行判断。该例中，2020 年 3-5
月的四项服务销售额占比超过 50%，2020年可以

享受加计抵减政策。39号公告规定“纳税人可计

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可在确定适用加计抵

减政策当期一并计提。”A 公司自 2019年 4月 1日

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之日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

抵减额可以补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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